
《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條 例 草 案 》  

技 能 提 升 計 劃 及 僱 員 再 培 訓 計 劃 的 課 程 評 審  

  《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條 例 草 案 》 ( 條 例 草 案 ) 法 案 委

員 會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要 求 香 港 學 術 評

審 局 ( 學 評 局 ) 提 供 資 料 ， 闡 述 技 能 提 升 計 劃 及 僱 員 再 培 訓 計

劃 課 程 的 評 審 安 排 。  

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的 質 素 保 證 程 序  

2.   學 評 局 在 條 例 草 案 下 將 被 指 明 為 評 審 當 局 ， 負 責 就 可

獲 頒 授 資 歷 架 構 認 可 資 歷 的 課 程 進 行 質 素 保 證 工 作 。 學 評 局

採 用 「 切 合 目 標 」 及 更 精 簡 的 方 式 進 行 評 審 ， 以 便 在 資 歷 架

構 下 ， 配 合 多 個 不 同 的 教 育 及 培 訓 機 構 的 需 要 和 情 況 。  

3.   培 訓 課 程 的 評 審 工 作 涉 及 兩 個 階 段 ， 分 別 是 初 步 評 核

教 育 ／ 培 訓 機 構 ， 以 及 課 程 甄 審 。 營 辦 者 如 有 意 提 供 資 歷 架

構 認 可 的 課 程 ， 均 須 通 過 第 一 階 段 的 程 序 ， 即 初 步 評 核 ， 然

後 其 課 程 才 可 接 受 甄 審 。 這 可 確 保 營 辦 者 在 機 構 管 理 、 質 素

保 證 、 課 程 發 展 、 人 手 和 實 質 資 源 方 面 ， 均 符 合 提 供 營 辦 有

關 課 程 的 基 本 標 準 ， 故 十 分 重 要 。  

技 能 提 升 計 劃 ／ 僱 員 再 培 訓 計 劃 課 程 的 質 素 保 證  

4.   二 零 零 五 年 ， 學 評 局 進 行 一 項 先 導 研 究 ， 探 討 應 如 何

在 資 歷 架 構 下 評 審 和 認 可 技 能 提 升 計 劃 及 僱 員 再 培 訓 計 劃 的

課 程 。 研 究 結 果 是 正 面 的 ， 學 評 局 信 納 該 兩 項 計 劃 均 設 有 全

面 的 質 素 保 證 制 度 ， 以 確 保 由 不 同 培 訓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課 程 的

質 素 。  

5.   學 評 局 完 成 先 導 研 究 後 ， 以 簡 化 程 序 進 行 技 能 提 升 計

劃 及 僱 員 再 培 訓 計 劃 課 程 的 評 審 工 作 。 學 評 局 聯 同 技 能 提 升

立法會CB(2)335/06-07(03)號文件



 2

計 劃 秘 書 處 、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和 各 相 關 的 行 業 工 作 小 組 ， 以 抽

樣 方 式 ， 實 地 考 察 一 些 技 能 提 升 計 劃 ／ 僱 員 再 培 訓 計 劃 課 程

的 營 辦 者 。 根 據 考 察 結 果 ， 學 評 局 確 定 了 培 訓 機 構 符 合 基 本

質 素 標 準 和 準 則 ， 因 此 預 期 所 有 技 能 提 升 計 劃 ／ 僱 員 再 培 訓

計 劃 課 程 的 營 辦 者 均 符 合 在 資 歷 架 構 下 營 辦 技 能 提 升 計 劃 ／

僱 員 再 培 訓 計 劃 課 程 的 要 求 。  

6.   當 條 例 草 案 獲 得 通 過 ， 學 評 局 將 會 在 評 定 技 能 提 升 計

劃 及 僱 員 再 培 訓 計 劃 的 營 辦 者 及 課 程 達 到 資 歷 架 構 標 準 後 ，

把 有 關 資 歷 上 載 於 資 歷 名 冊 內 。 學 評 局 會 繼 續 監 察 這 些 課 程

的 質 素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提 供 改 善 建 議 。  

 

 

 

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 

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 


